2025年度北京中医药大学
北京市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
研究生部分评定办法


第一章   总  则
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，充分发挥奖学金在培养外籍中医药高层次、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过程中的导向作用。激发广大全日制外籍研究生勤奋学习，积极向上的热情。严把评审标准，确保获奖学生的优秀质量。
第二章   组织和原则
第一条   组织管理
奖学金名额、类别及标准以当年北京市教委下达指标及学校核定为准。学院将按综合得分由高至低排序，并根据下达名额进行择优推荐。国际教育学院负责统筹、协调、监督本奖学金的评审和制定名额分配方案。研究生院负责汇总学生名单，统计各年级研究生的成绩得分和学术得分作为评审依据。
第二条   评审原则
奖学金主要授予在学习成绩、学术研究、临床能力等方面优秀的在读自费外籍研究生。鼓励和提倡研究生积极进取、开拓创新，引导研究生在业务学习、科研水平、临床能力等方面得到提高和发展。
第三章   评审对象
第三条   奖学金评审对象
我校招收的在校的全日制统招外籍研究生（包括博士、硕士研究生）。以下情况例外：
1. 本年度已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或其他类型全额奖学金的研究生（含本年度教育部优秀来华留学生奖学金获得者）；
2. 超出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学制的研究生；
3. 入学后申请保留学籍的外籍研究生不能获得当年的新生奖学金，如果第二年成功入学报到后，进入下一年级，按照下一年级新生对待。
（一）申请人须为非中国籍，对华友好，身心健康。
（二）年龄要求
1. 硕士阶段申请人须在入学时年龄不超过35周岁。
2. 博士阶段申请人须在入学时年龄不超过40周岁。
（三）语言能力
1.申请以中文为专业教学语言的学科、专业，中文水平须达到汉语水平考试（HSK）四级（含）及以上，以研究生系统内成绩单为准。
2.申请以外语为教学语言的学科、专业。申请人应具有较高的外语能力水平，并根据招生专业要求提供有效期内通用的外语水平证明。申请英文授课的，若母语非英语，需提交英语水平证明。
（四）学术水平
新生需提供上在一学历毕业学校就读期间的平均成绩证明或GPA证明（包括必修课及选修课），需满足平均成绩不低于80分或GPA≥3.0；在读期间申请人，上一学年必修课平均成绩不低于80分，且没有不及格科目（包括必修课及选修课）。
未满足上述要求，如在学业学术方面表现非常突出者，也可申请奖学金，但须提交详细的证明材料，由学校组织集体评议决定。具体包括：
（1）在国内外正式学术刊物上以第一作者（或指导教师为第一作者，学生为第二作者）发表学术论文，且被以下级别刊物收录： SCI（科学引文索引）、SSCI（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）、EI（工程索引）、CPCI（国际会议录索引）、A&HCI（艺术与人文科学索引）、CSCD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）、CSSCI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）、北大中文核心期刊；
（2）获得有影响力的学术奖励或学生竞赛奖励三等奖以上（获奖类别：须达到国家级、省部级，国际级竞赛等同于国家级，全国性行业协会主办赛事等同省部级；获奖等级：指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冠军、亚军、季军，金奖、银奖、铜奖）。
第四条   外籍研究生出现以下情形之一者，取消其奖学金评审资格：
1.未按时完成缴费注册者（参见《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）；
2.学术行为不端者；
3.违反中国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者；
4.必修课课程（公共课、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）成绩不及格者。
第四章   评审程序
第五条  评审规则
1.自费的全日制新生可申请新生奖学金——来华北奖（C类）：资助范围包括学费、综合医疗保险费。新生奖学金由学籍所在学院汇总学生申请材料后提交研究生院初审。
2.第二年及以上的研究生硕士和博士分开评审，可申请来华北奖（C类）：资助范围包括学费、综合医疗保险费。通过成绩和学术水平得分排名。具体老生打分细则见后，成绩单学生既可向所在学院申请，也可向研究生院申请出具，学术水平的证明由学生提供给学院。老生的奖学金由学籍所在学院汇总和打分初评，并将初评结果提交研究生院。
第六条  个人申诉
初评结果将在评审结束后在研究生院官网公示3天，报国际教育学院审定。外籍研究生本人对奖学金初评结果有异议者，可在评审结果公示期间内向研究生院提出书面申诉，可发邮件至yjsbpyb@163.com。
第五章   打分细则
第七条  老生学业成绩得分
1 所有类型博士
	项目
	内容
	分值标准

	基本情况
（60分）
	必修课成绩(50分)
	（每门课的成绩×学分累加/总学分）×0.5

	
	选修课成绩（10分）
	（每门课的成绩×学分累加/总学分）×0.1

	学术成果
（30分）
	总分×0.3，详见学术成果评分细则。

	操行评定
（10分）
	总分×0.1，详见操行评定评分细则。


2 学术学位硕士
	项目
	内容
	分值标准

	基本情况
（70分）
	必修课成绩(60分)
	（每门课的成绩×学分累加/总学分）×0.6

	
	选修课成绩（10分）
	（每门课的成绩×学分累加/总学分）×0.1

	学术成果
（20分）
	总分×0.2，详见学术成果评分细则。

	操行评定
（10分）
	总分×0.1，详见操行评定评分细则。


3 专业学位硕士
	项目
	内容
	分值标准

	基本情况
（70分）
	必修课成绩（50分)
	（每门课的成绩×学分,累加/总学分）×0.5

	
	选修课成绩（10分）
	（每门课的成绩×学分累加/总学分）×0.1

	
	轮转手册（8分）
	记录完整真实记8分，缺一项扣1分。

	
	出勤情况（2分）
	全勤按2分记，无故缺勤1次扣0.2分。
扣完为止。

	学术成果
（20分）
	总分×0.2，详见学术成果评分细则。

	操行评定
（10分）
	总分×0.1，详见操行评定评分细则。



第八条  老生学术成果得分
	加分项目
	加分条件
	分值
	备注

	发表论文
	SCI、EI、ISTP、SSCI收录
	第1作者50分；第2作者20分，第3作者10分，第4作者以后均为5分
	以权威检索机构的检索材料和原件为准（导师为通讯作者）

	
	核心期刊论文
	第1作者10分，其它2分。
	

	
	国内一般刊物论文
	第1作者5分，其它1分。
	

	科研课题
	校级以上
	第1名30分，第2-3参与者每项20分，第4-15名的参与者每项10分 
	标书批准件为准

	
	校级
	第1名20分，第2-3参与者每项10分，第4-10的参与者每项5分
	

	科研成果
	校级以上
	一等奖前三名分别100、90、80分；以后名次70分
二等奖前三名分别80、70、60分；以后名次50分
三等奖前三名分别60、50、40分；以后名次30分
	以获奖证书为准

	
	校级
	一等奖前3名分别得分为60、50、40分；以后名次30分
二等奖前3名分别得分为50、40、30分；以后名次为20分
三等奖前3名分别得分为40、30、20分；
以后名次10分。
	

	专利
	与专业有关的发明并有批准号
	第一、第二发明者分别为40分、30分；以后名次4分。
	外观设计和修改类专利不计入内，限2项

	学术报告
	受邀
	国外10分/次，国内5分/次。
	由民政部备案的学术团体出具的正式邀请函为准

	助教项目
	教研室助教带教
	每4学时加1分
	5分封顶，由教研室统一出具证明


注：1.成果统计时间以本学年为准，从2024年9月1日到2025年8月31日，必须提供成果扫描件（原件备查）。
2.所有成果的单位必须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并且与本专业相关。
3.以上成果统计得分最高分为100分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九条  新生需提交材料及打分标准
1.学业成绩（60分）：基于申请人上一学历阶段全部课程成绩单，及平均成绩证明或 GPA证明。
2.综合素质（20分）：基于奖学金申请表、个人申请材料等综合评定。
3.语言水平（20分）：根据汉语水平、HSK证书等级及成绩进行量化评分。

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
2025年11月27日
